
教学成果奖评选流程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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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教书育人、教学改革、教学管理等方面取得的教学成果，

经 2 年以上教育教学实践检查的项目提出申请（四年一次） 

教务处根据有关文件印发评选通知 

教务处组织专家评审 

校领导签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教务处起草上报文推荐省级项目 

 

 

教指委审核、校领导审批、校内公示无异议后 

报上级部门评选 

教务处发文公布、备案、奖励 


